消防与安全教育科职责

1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和学院相关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。

2、对师生员工进行安全、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。

3、负责学院义务消防队伍建设和培训，负责安全监管人员的生产安全、消防安全知识培训、灭火技能训练和管理。

4、建立和健全各系、室，各部门的治安防火责任人制度，并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，消除各种火险隐患。

5、制定消防工作预案，推广技术防范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做好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防火工作，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教学、科研、办公大楼、仓库、学生宿舍及教工宿舍、招待所的防火安全管理、检查。

6、组织全校性消防工作和消防设施检查，确保消防设施完好。
7、检查、督促学校消防重点部位做好对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物品的管理。
8、做好消防器材的配置、更新、维护和管理。

9、定期和不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大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火险隐患，及时向保卫处和学院领导报告，并提出具体整改方案和建议。
10、接到火警报案后应及时赶赴现场，组织施救。
11、调查各类火险事故和违章肇事的单位和个人，协助消防部门调查处理重大火灾事故。

12、负责军事理论教研室的相关工作。

13、完成处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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